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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农”问题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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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摘要]   我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性质，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特定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研究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因时因地选择农业的经营方式，促
进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业合作经济；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19-00
10-02
      * 这是作者2008年4月14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
会、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联合召开的“中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本刊发表
前，作者略有修改补充。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之际全党面对的重大
而紧迫的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课题。它涉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评
价，涉及对当年合作化与今天合作经济的比较，也涉及对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改革和发展
“两个飞跃”思想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但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
便做为一个被捆在一起的问题摆到了国人面前。在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这一问
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日益严重。新中国建立后，“三农”问题与旧中国相比具有了完
全不同的性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经过改革开放，农业生产力、农村面貌、
农民状况，与旧中国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三
农”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近60年时间，“三农”问题大体可以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和
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三农”问题尽管存在共性，但各自具有
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内涵有很大的区别。前一阶段的“三农”问题所处的
历史条件是中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建设，面临的主
要任务和情况是农业要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尽可能多而且价格稳定的商品粮。那
时，农村除生产需要外，很少或基本得不到国家建设的投资；农民除少数按国家计划进入
城市变成工人外，大部分要固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分析当年的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
化运动、学大寨运动、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等决策和事件的动因，评价它们的得失，固然可
以有这样的看法或那样的看法，但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一定要把它们的动因放在当时
为突击奠定工业化基础、大幅度增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而大兴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
那个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把它们的得失同我国用较短时间就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大改善了水利和农田状况这一基本的事实放在一起来评价。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三农”问题，其所处历史条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很大
不同。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三农”问题，也不要用过去的眼光来硬套今
天的“三农”问题。今天，“三农”问题所面临的已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基
础上实行了30年改革开放政策并出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是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并正在向基本实现工业化大迈进的时期，是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同
时到来并引起社会大变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三农”问题已不再是农业如何为工业化做



积累做贡献的问题，而是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支持农村的问题；已不再是农民能
不能进城的问题，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后，农民工的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子
女上学等如何解决的问题；已不再是国家财政要不要覆盖农村、强化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以城带乡的问题，而是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副业生产如何发展、新农村如何
建设，以及妇女、老人、孩子“三留守”等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今天的“三
农”问题，一方面要看到土地家庭承包制、市场化、城镇化带给农业生产力、农民积极
性、农村面貌的极大发展、提高和改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制约它们进一步发展、提高、
改变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而努力总结新经验，理清新思路，寻求新突破，解决新问
题。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条件相对改革开放前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国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
展中的大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这个
国情包括：人口多但耕地少，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水和矿物资源相对贫乏，且随着人口
的增加、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而日趋紧张；国民生产总值虽然跃居世界前几名，但工业化起
步晚，家底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在世界落后国家行列；农业单产虽然高，但抗灾能
力弱，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粮食自给的压力仍然很大，且会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和食物
结构的变化而越来越大；农民虽然大量进城务工，但基本没有可接续的养老、医疗、失业
保险，其中多数人还不是稳定的城镇人口，还不能失去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城镇化率虽
然已大幅度提高，但农村人口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即使今后少于城镇人口，其绝对数在
长时期内也还是相当庞大的；农村虽然已普遍通上了电和公路，但人均收入、基础设施、
教育水平等仍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且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国家虽然实施
了中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战略，但地区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很严重，等等。 
      这种国情，在美国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没有，在新加坡一类中等发达的小国中也没
有。面对这种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农业经营
方式的选择，必须把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否基本保证自给、农民收入能否稳步增
加、农村与城市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能否逐渐缩小，继续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
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选择农业的经营方式，应当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保证农产品
特别是粮食的基本自给，有利于农民的稳步增收，有利于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有利的就
用，不利的就不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这种方式有利，就用这种方式；过一个时期换一个
地区，这种方式不利了，就不用这种方式。总之，一切要从中国自己基本的国情和一定的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因时因地选择农业的经营方式，不搞一刀切，不搞大呼隆。如果
说改革开放前30年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中有什么拿到今天仍然有效的话，我想这应当是
最为重要的一条。 
      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基础上的农业合作组织，是小农户应对大市场的新型
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它有利于农民增强竞争力、降低生产经营的风险和成本、建立增收的
长效机制，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商品农业的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
设，是解决今天“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前不久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这一
经济形式提供了法律保障，开辟了广阔空间。但要使它发展壮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
研究解决。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说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
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
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
要走这条路。”“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
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也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
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
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
头企业发展。”我们应当深刻领会这些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并把它们作为研讨当前中国
农业合作经济发展问题的指导思想 。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史小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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